办理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许可证流程













对办理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许可证的业务，自发出受理回执之日起，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接收的意见，并送江门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审核；自发出验收受理回执之日起，在15个工作日内验收完毕，并发出许可证。
申请人提交申请





审核申请





不受理申请，退回申请，说明原因





受理申请，向申请人发出申请表





终止





不同意申请，发出不同意接收卫星节目通知书





终止





同意申请，加具意见后，送江门文广新局审核





审核申请表及资料





除营业执照复印件外，宾馆饭店还需提供星级证明，外企需提供外籍员工名单及其护照复印件





由江门文广新局送省广电局社管处审批





申请人安装设施后提交验收申请





收到批文后，发出安装许可通知书





验收申请人已安装的接收设施





接收设施只能由持证施工队进行安装施工





验收合格后与申请人签订责任书





责任书由江门文广新局送省局备案后发出许可证





办结








